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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四）

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

响公正处理案件的。综上，要求公

诉人宗珊回避。 

亲友辩护人 A 阐述申请法官张

巨涛回避的理由：辩护人和当事人

已对法官张巨涛提出控告，并在庭

前递交了控告书和回避申请书。理

由是：在一审阶段，法官张巨涛多

次对辩护人提出的阅卷及会见申请

百般刁难、层层设卡、提出各种无

理要求（如要求开具除户口本之外

的关系证明及无犯罪证明等），阻

挠辩护人正常行使诉讼权利，滥用

职权粗暴践踏《刑事诉讼法》。直

到辩护人启动控告及回避程序后才

被允许阅卷及会见。通过阅卷，辩

护人发现卷宗中存在大量的非常明

显的非法证据，以及严重造假、伪

造的证据，这才是辩护人被阻挠阅

卷的根本原因——法官担心公安机

关、检察院不法人员故意制造的冤

假错案曝光。辩护人在庭前又及时

向法官提交了《排除非法证据申请

书》、《证人出庭申请书》、《笔

录、签字、指认等无效声明》、

《笔迹鉴定申请书》。然而，法官

张巨涛对以上申请不作任何答复，

且在两位辩护人刚刚完成阅卷后即

刻定下开庭日期，故意压缩了当事

人及辩护人庭前准备时间。身为法

官，如果不能依法办案，何谈公正

审判，又怎能不制造冤假错案？！

鉴于控告后，当事人及辩护人与法

官已形成利害关系，依据《刑事诉

讼法》第二十九条 申请法官张巨

涛回避。 

亲友辩护人 A 阐述申请合议庭

全部中共党员回避的理由：由于有

神论和无神论信仰上的直接冲突和

对立，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员根本

不懂得对信仰的尊重、不懂得坚守

信仰的价值，势必对法 (转下页)

任何犯罪事实，却以威胁恐吓的方

式胁迫当事人认罪认罚，而且在极

短时间内，即 9 月 1 日就对当事人

作出违法批捕决定、9 月 24 日就

将当事人违法起诉到大东法院，故

意制造冤假错案、执意参与对当事

人的迫害，涉嫌滥用职权罪、徇私

枉法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

由罪等。 

其二，公诉人宗珊在办案过程

中无视当事人及辩护人的诉讼权

利，非法剥夺亲友辩护人阅卷及会

见等权利，对亲友辩护人寄交的法

律文书无一正面答复；违反《最高

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

度的规定》第四条，以及《最高检

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

作的意见》之五的规定，对其违法

作出的批捕和起诉决定拒绝以案释

法，说理。对亲友辩护人避而不

见、拒绝沟通，对于亲友辩护人主

张权利表现出漠然、敷衍、推诿、

欺瞒、刁难，以及对《刑事诉讼

法》实施的破坏，使亲友辩护权形

同虚设。公诉人宗珊身为进入员额

制的办案检察官，本应当依据《刑

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不起诉

决定，却无视公安侦查人员以非法

方法搜集证据，包庇、放纵公安侦

查机关，违法起诉当事人，使无罪

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给当事人及其

家属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依据

《刑法》 第 397 条、第 399 条之

规定，已经构成滥用职权罪、徇私

枉法罪。公诉人宗珊已被辩护人及

当事人在庭前三次提起控告并要求

其回避，同时辩护人已向大东区检

察院提请大东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依法免去宗珊检察官的职

务，并责令其退出员额，并要求沈

阳市检察院检察长监督并指令大东

区检察院执行。依据《刑事诉讼

法》第 29 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

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明慧网】沈阳法轮功学员王

淑华女士 2025 年 8 月因讲法轮大

法真相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关

押。11 月 19 日，王淑华遭大东区

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王淑华

理直气壮地告知合议庭人员：“我

不是被告,我无罪！”且明确表

示:“对我构陷的罪名不成立！” 

王淑华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修

炼法轮大法后一身顽疾不治而愈的

亲身经历，并与两位亲友辩护人当

庭揭露恶告者打人的恶行，揭露相

关公检法人员一系列违法犯罪事

实。整个庭审过程中，检方人员自

知违法无理，对王淑华的一再质问

无言以对，合议庭人员对亲友辩护

人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无力反驳。

法官以打断发言、威胁恐吓等违法

手段操控法庭，反而使欲盖弥彰的

罪行昭然若揭。 

在正义与良知，事实与法律面

前,谎言不攻自破,真相直指人心。

庭审结束后，参加旁听的亲友们感

慨的说：今天法庭上的原告是当事

人（王淑华），真正受审的是他们

（合议庭人员及参与迫害者）！ 

以下是王淑华女士与辩护人在法

庭上揭露迫害、讲述真相的经过: 

一、申请公诉人宗珊、法官张
巨涛及共产党员回避 

在法庭申请回避环节，王淑华

首先直接要求公诉人宗珊、法官张

巨涛回避。问她回避理由时，王淑

华说：“第一，因为他俩是无神论

者，对我是不会公平审理的。第

二，我的亲属已经把他们控告了，

所以我强烈要求他俩回避。” 

亲友辩护人 A 阐述申请公诉人

宗珊回避的理由： 

其一，公诉人宗珊作为本案检

察院的承办人员，无视公安机关侦

查人员的诸多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等

情况，不严格审查案情，行使自己

的法律监督职能，明知当事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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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轮功信仰者存有偏见和

歧视，甚至可能听信官方宣传的谎

言毒害，对当事人的信仰产生仇

恨，做不到公正处理案件，因此应

当回避。 

第四，请有“前科”的人全部

回避本案。申请人认为，凡是曾经

非法抓捕、起诉、审判过法轮功学

员的人，所有还在参与抓捕、起

诉、审判的公、检、法人员，都属

于“犯罪前科”，根据《刑事诉讼

法 》 第 二 十 九 条 第 （ 一 ） 、

（二）、（四）款的规定，都必须

回避本案。合议庭成员，无论你们

是否有过“犯罪前科”，希望你们

今天都能够借着当事人、辩护人提

出的回避要求，体面的回避本案，

为自己和家人留下宽松的退路，才

是明智之举。请各位回避本案。 

亲友辩护人 B 阐述申请出庭公

诉的检察官宗珊、助理曹宇回避的

理由：检察官宗珊在起诉阶段对亲

友辩护人避而不见，剥夺辩护权；

对法轮功群体有歧视，不能公正的

担任公诉职责及法律监督工作；检

察官助理由董丹更换为曹宇，不符

合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亲友辩护人 B 阐述申请合议庭

法官张巨涛和朱丽娜回避的理由： 

第一，法官张巨涛和朱丽娜参

与过此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对当事

人和这个群体有偏见和歧视，判决

结果存在利害关系，不能公正的审

理这个案件。 

第二，大东区检察院和法院，

既不是被告人的居住地，也不是所

谓的案发地，由大东区检察院起

诉、大东区法院审判，不符合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卷宗里也没有指定

管辖的文件，我们要求两个部门出

示所谓指定管辖的法律依据，是否

合法，我们有权利提出异议和抗

辩，辩护人希望你们马上向上级汇

报这个事情，不应该背这个锅。 

第三，不能公开审理本案。法

官张巨涛承诺有位置尽量安排，却

出尔反尔，限制旁听人数（十

人），其他亲友全部拒之庭外，等

于变相的不公开审理。程序合法是

司法公正的前提，因此要求二位法

官回避。 

然而法官张巨涛对当事人及两

位辩护人的回避申请当庭予以驳

回，并不得复议，称案件的管辖由

沈阳市中级法院案件集中统一管

辖。亲友辩护人立即提出申请复

议，指出：“你们不能自己当自己

的裁判员。” 王淑华也说：“我

来时看到亲属那么多人，为什么不

让进庭旁听？”法官张巨涛强行打

断：“未经过法庭允许，不能随便

发言提问，扰乱法庭秩序……”庭

审被迫往下进行。 

二、讯问环节变成当事人的反
问和质问 

当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法

官问王淑华，对检察机关的起诉，

你是否有异议？王淑华说：有异

议！说我是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定我这个罪，我告诉你，不

成立！为啥不成立？法轮功不是×

教！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教？

你把法律给我拿出来，我看一看，

你也让我心服口服啊。另外一条，

你说我破坏法律实施，破坏哪条法

律实施？破坏到什么程度？我一个

平民百姓怎么能破坏法律实施呢？

只有你们当权的人，掌握政权的人

才能破坏法律！ 

对于公诉人宗珊的非法讯问，

王淑华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

答。公诉人问，你是否携带了联想

手机和多功能播放器？王淑华说，

你把它拿来让我看一看，让大伙看

一看，（公诉人无语）。王淑华揭

露被绑架到公安机关，十六、七个

小时，没让我喝一口水，没让我吃

一口饭，没让我睡一分钟时间，我

这嗓子哑到现在这个程度。当被问

到是否向证人刘凤清口头宣传了法

轮功信息时，王淑华说，把他找来

对质，看看我伤害了他没有？给他

造成什么后果没有？ 

在法庭上，通过亲友辩护人发

问，王淑华揭露了恶告者对自己虐

待的恶行，以及在公安机关和看守

所遭受迫害的事实真相： 

2025 年 8 月 23 日上午十点半

左右，我在沈河区泉富小区向居民

刘凤清（男，68 岁）说了一句善

意的真话，没想到，他抓起我的帽

子疯狂的向我脑袋抡，打了五、六

下，当时就把我打得头昏眼花，小

便失禁。我躲避他的殴打，但没跑

几步就被他追上，然后他抓住我的

衣领，掐住我的脖子（现在喉咙都

是哑的）将我劫持控制住，并喊人

报警，直到警察来了他才松手。 

我对刘凤清只是说了一句为他

好的话，与起诉书上的罪名没有任

何关系，更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

害。可是他的行为却对我造成重大

身心伤害，他犯了故意伤害罪，他

是罪人。我信仰真善忍，我的言行

受到宪法保护，我没有罪，不应该

站在这里。我同意我的家属以涉嫌

诬告陷害罪，故意伤害罪向公安机

关报案，追究刘凤清的刑事责任。

我认为刘凤清是因为受谎言的宣

传，才造成他仇视法轮功，仇视真

善忍，才使他有如此极端邪恶的行

为表现。 

110 出警来了两个警察，没有

向我出示他们的工作证件，没有告

知我案由，没有向我出示相关法律

依据，什么都没说，也没有传唤

证，直接将我随身携带的兜子扣

押，然后就推我上警车把我绑架到

派出所。卷宗里的传唤证上有三个

签名，还有模糊的指印，那不是我

签的，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儿。我被

绑架到沈河分局万莲派出所，一个

姓王的辅警（警号 F11798）把我

带到一间开着空调、温度很低的屋

子里，将我关进铁笼子里冻了一个

多小时，他看我扛不住了才把我放

出来，说“你还挺扛冻！”办案警

察没有向我出示立案决定书，程序

上的东西啥都没有！只是恐吓我，

威胁我，问我个人信息，我不配

合，他们就威胁我：不说抓你儿

子，抓你丈夫。我随身携带的财物

被扣押时，警察没有向我出示扣押

决定书和扣押清单，啥都没有，一

个字都没写。文书上的签字都是假

的，伪造的，他们想写啥就写啥，

我一个字都没写。到我租的房子里

非法抄家时，警察拿着我的钥匙开

的门，他们没穿警服，没向我出示

搜查证，在三个房间里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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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非法搜查，也没向我出

示扣押决定书和扣押清单。卷宗里

的搜查时间是 2025 年 8 月 23 日下

午 1：01 到 2：30，这个时间差不

多，但是搜查证上写的是 2025 年

8 月 23 日 17 时向当事人宣布搜查

的，上面还有当事人的签名和手

印，这不是我本人的签字和手印，

纯属造假。我被劫持到沈河分局办

案中心做审讯笔录，我被戴上手

铐，坐上铁椅子，受到办案警察的

威胁恐吓，说要抓我儿子，欺骗我

说配合完就能回家了，我在警察制

造的这种极度恐慌和诱骗下做了笔

录，现在我声明笔录作废。 

我被绑架后，办案警察没有保

证我的饮食和休息，十六、七个小

时一口饭没让吃，一口水没给喝，

一分钟没让睡。 

在看守所我受到严重虐待和迫

害，因为我血压二百多被看守所违

法收押，为了把我的血压值降到符

合收押标准的假相，达到长期非法

拘禁我的目的，他们天天给我灌

药，掐住我的下巴壳（当时下巴壳

就要掉下来了），掐住之后被迫张

着嘴,往里放药片,然后就咚、咚、

咚往里灌水，给我灌的衣服前襟都

是水……我觉得我的下巴壳要保不

住了,每一次灌药都是一次折磨。 

检察官宗珊来提审，她问我：

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判你几年我

说了算，两分钟不到就走了，当时

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她没有向我出

示相关法律依据，没有告诉国家哪

一部法律明确规定了法轮功是×

教，也没说出来啥是正教，更没有

指出我破坏了哪部法律，破坏到什

么程度，造成了什么社会危害，我

想至今她都不知道，更说不出来。

当我接到起诉书后，想起检察官宗

珊对我的威胁：判你几年我说了

算。对我打击特别大，加上每天遭

受野蛮灌药的痛苦折磨，所以我就

选择以绝食方式抵制对我的种种不

公和迫害。 

绝食后，我遭到灌食迫害，还

被在押人员暴力群殴。9 月 10 日

晚上五点吃饭时间，在押人员金玉

45 岁（监室里的小霸王）、张思

忆 22 岁、马可 25 岁、徐晓航 45

岁逼我吃饭，当时我插着鼻饲管，

她们把管拽下，然后对我一顿拳打

脚踢，并且还用灌满水的矿泉水瓶

朝我头的右侧一顿狂打，当时我就

被打昏过去了。遭暴力群殴后，造

成我头晕头疼至今，当时被金玉坐

着的右腿不是骨骼受伤也是筋受伤

了，因为一直疼痛至今，走路缓

慢，已经二个多月了不见好转。遭

殴打后我找过所长，找过驻所检察

官，他们都是表面的安慰，根本不

想依法公正处理此事。 

我炼的法轮功没有组织，我的

信仰与犯罪没有任何关系，我今天

就不应该坐在这里。被公安非法扣

押的所谓证据与犯罪也没有任何关

联性，我从来没有仇视过哪部法

律、行政法规的想法，希望它无法

实施。我根本不知道怎样做才能破

坏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我只

知道，我没违法，我没犯罪，我是

一个好公民，从来都是遵守法律的

人。正教、邪教政府没有权说了

算，法律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

人民代表大会是具有最高法律权

利。宪法已经规定公民有信仰自

由，所以说：我没有犯罪！ 

我修炼法轮功的机缘是在

1996 年，在这之前我得了肝炎，

肝区老是疼痛不好，四处求医不能

治愈，于是我就炼了法轮功，炼了

之后肝病明显就好了，我就觉得这

个功法非常好。2002 年，我遭到

非法劳教，在马三家邪恶的黑窝受

到酷刑折磨，造成我腰椎间盘突出

已经是三到八节，行走都已经相当

艰难了，住院不见好转，苦不堪

言。我又重新修炼，炼功之后身体

就恢复了。如果我要不炼法轮功，

可能我就瘫倒在床，或者就不在人

世了。另外，我的思想觉悟，思想

境界都得到了升华，我由一个争强

好胜，爱发脾气的人变成了一个能

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好人，开阔大度

的对待周围人，周围人对我的评价

是相当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功法

特别好，让我受益匪浅。 

另一辩护人问王淑华：“1999

年法轮功未被迫害之前，你出去发

资料吗？讲真相吗？”王淑华回

答：“没有啊，这不是修炼所必须

的，因为 99 年之前国家允许我们

修炼。讲真相是在 99 年法轮功被

迫害之后，这些人觉得心里很冤

枉，要告诉社会和民众，我们都是

好人，不应该被迫害，电视上的宣

传都是造谣和谎言。” 

辩护人问：“你们这种行为，

可不可以理解是一种申诉、申冤的

行为？”王淑华回答：“可以这样

理解，有前因才引起的后果，没有

迫害，不存在讲真相，是申冤的行

为，而不是什么破坏法律实施！” 

辩护人又问：“社会上传言有

炼法轮功的去天安门自焚，有这个

事儿吗？”王淑华回答：“那是假

的。”在这段问答中，法官张巨涛

多次故意打断，要求辩护人围绕检

察机关起诉事实对当事人发问。辩

护人据理力争：“检察院起诉的事

实，不仅不是事实，恰恰掩盖了真

实的全部的真相和事实。检察院有

罪指控，我进行无罪辩护，不仅要

查清这个客观的情况，还要查清当

事人主观上的动机，有没有要破坏

法律实施的目的。” 

三、恶告者承认自己殴打王淑
华的事实 

在庭审过程中的质证环节，虽

然王淑华及辩护人多次强烈要求法

庭出示证据原物，即用以构陷王淑

华的物证（三部手机、五个播放

器），要求当庭逐一展示、逐一播

放，解释其内容中能证明的事实，

哪些文字或者音视频起到了破坏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的作用，

具体破坏的成度和后果？法庭却公

然违反 2021 年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七十一条规定，拒绝出示证据原

物（连张照片都没有）。未经当庭

辨认，质证，恰恰证明了此组证据

是不具有合法性的无效证据。 

关于“证人证言”，因亲友辩

护人在庭前向法院递交了《证人出

庭申请书》，要求举报人刘凤清出

庭进行质证。 

通过王淑华与其当庭对质，以

及亲友辩护人向其发问，刘凤清说

不出王淑华向其说的一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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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句话对他造成什么伤

害，也说不出王淑华破坏了哪部法

律实施，却当庭承认只因为王淑华

是法轮功（学员），自己就打了

她，刚开始说打了二、三下，后来

承认打了五、六下，还承认追上王

淑华后抓住王淑华脖领子，暴力控

制王淑华十多分钟，又喊人报警的

犯罪事实。 

四、亲友辩护人用法律全面阐
述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 

亲友辩护人在发表辩护意见

时，多角度、全方位的阐明了检方

对王淑华的指控的罪名没有事实根

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且当庭

指出，案件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

环节，包括今天的庭审都是非法

的，都是漏洞百出的，公检法人员

在打着法律的幌子，滥用职权、徇

私枉法，构陷当事人，妄图故意制

造冤假错案。 

以下是亲友辩护人阐述的要点： 

(1)破坏法律实施罪名的客体--即

被破坏的法律、法规不存在。 

(2)本案中“利用”邪教破坏法律

一说是没有依据的。 

(3)两高的司法解释的非法性。 

(4)对事实的“认定”的无理性与

非法性。明确指出，由沈阳市公安

局政治安全保卫支队为本案出具的

《情况说明》中对扣押物品认定为

×教宣传品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及

法理依托,根本上是属于非法、无

效的证据,不能作为判案依据。 

(5)依据现行的中国法律，法轮功

依然合法合规。 

(6)当事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亲友辩护人说：我母亲信仰法

轮功、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我和

家人，以及今天来到法庭上参加旁

听的众亲友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的。1992 年我的母亲患上了严重

的肝炎。母亲有缘修炼了法轮大

法,炼功一段时间以后她再去体检

时,身体各项指标竟然恢复到正

常，困扰她多年的肝炎也不治而愈

了。学了法轮功后变得心胸豁达,

仁慈宽厚,凡事总能自觉地为别人

着想。在家庭中,她孝敬夫妻双方

父母，尊重关怀长辈，当老人们年

迈体弱饮食起居不方便的时候，她

主动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耐心细

致地关心照料，多年如一日不嫌

脏,不嫌累，尽心竭力,无怨无悔。 

没有犯罪事实、没有法律依据

的所谓办案不是执法是犯罪。因我

母亲坚持修炼法轮功，于 2000 年

被免去了副校长职务，做调研员工

作。又在 2002 年被非法劳教 3

年，劫持到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

家教养院。在黑窝里她遭到各种酷

刑迫害——有时不让睡觉，有时强

迫罚蹲，有一次被逼迫连蹲七宿，

使她身体承受到了极限，几近昏

厥，她还被铐上吊起来，只有大脚

趾着地……在种种酷刑折磨下，母

亲的身体遭受极大的伤害，腰部疼

痛难忍，血压升高，颈椎活动受

限，苦不堪言。如今她再次遭受司

法迫害，且在极短时间内被非法起

诉到法院。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在

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无任何疾

病的母亲，现在却被迫害的如此苍

老、憔悴、记忆力严重减退、身体

状况日益恶化……作为儿子我是痛

苦至极的！特别是当我了解到自己

的母亲不仅遭到非法构陷，还被办

案警察刑讯逼供、变相肉刑，被迫

害出严重高血压病症后，不仅没有

得到医治，反而被看守所违法收

押。不仅如此，在羁押场所竟然又

遭到野蛮灌药、暴力群殴……这些

更是令我痛心疾首！ 

今天的庭审，究竟谁合法谁犯

罪早已一目了然，我的母亲是无罪

的。作为当事人的儿子、作为亲友

辩护人、以及公民身份，我有责任

和义务为我母亲申冤，为善良发

声，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公民的

合法权益，因为我知道沉默的代价

是什么……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

的信仰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

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

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

判。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信仰者的信

仰自由，每个人都在这场大是大非 

面前检验着自己的良知底

线，也将见证将来的结

局。根据《公务员法》第

六十条规定以及“办案质 

量终身负责制”等政策，明确斩断

了执行违法命令而想逃避惩罚人员

的退路。任何迫害良善的犯罪行为

都无法得到任何“上级”的保护；

更别指望“内部通知”或“指示精

神”为自己开脱法律责任。为了维

护法律尊严、避免给当事人及家人

造成更大的伤害、避免将来可能产

生的司法赔偿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追

责，请法庭严格依据事实、法律、

良知，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

决！依法宣判当事人无罪，立即无

条件释放我的母亲王淑华。 

两位亲友辩护人的发言亦是有

理有据，铿锵有力,即便遭到法官

频繁打断、恶意干扰,仍尽一切可

能的发表无罪辩护意见,以维护王

淑华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

与正义,且在发言时劝告参与迫害

者:没有法律依据的所谓办案不是

执法是犯罪,将枪口抬高可自救,悬

崖勒马、停止迫害方有出路。庭审

中合议庭法官及幕后操控人员竭力

压制王淑华、辩护人发言剥夺辩护

权是严重的违法错误行为,对冤假

错案的造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恶告者：刘凤清：13386894018； 

住址:沈河区泉富小区 88 号楼 421 

沈阳市大东区检察院 

检察长：韩壮 

公诉人：宗珊 15164139626 

沈阳市大东区法院 

院  长：戴兵 

审判长：张巨涛 13998269802 

审判员：朱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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